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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學位證書格式及發給作業要點 

民國 107 年 6 月 4 日本校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7 年 7 月 5 日政教校字第 1070020626 號函發佈 

民國 108 年 12 月 16 日本校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1 年 12 月 19 日本校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 112 年 5 月 25 日政教字第 1120015402 號函發佈 
民國 112 年 12 月 18 日本校 112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民國113年2月20日政教字第1130003539號函發佈 
 

一、國立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學位證書內容、格式、發證日程、領取及補

發程序，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學位證書(以下簡稱證書)為橫式書寫，分中、英文二式。 

中文證書由校長及學院院長署名，加蓋學校校印及鋼印。證書內容應包含學生

姓名、出生年月日、學院、系(所)學程、畢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及證書字號。 
英文證書由校長署名，加蓋教務處鋼印。證書內容應包含學生中、英文姓名、

學院、系(所)學程、畢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及學號。 
學生修習雙主修並於畢業時取得資格者，證書載明雙主修學院、學系及授予學

位名稱，授予之學位名稱與主修學系相同時，僅呈現主修學系學位名稱。修習

輔系並於畢業時取得資格者，證書載明輔系學系。 
本校學生跨校修習雙主修或輔系並取得資格者，證書除載明前項資訊外，並登

載學校及學系名稱。 
學生為本校校級或院級不分系(所)學程者，於畢業時得於證書加註專業領域。 
各教學單位依前項規定於證書加註之專業領域別應經本校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文證書以加註於學生所屬學院、系(所)學程之後，英文證書則加註於授予之學

位名稱之後為原則。 
本校各院、系(所)學程與國內外大學或學術單位整合教學、研究資源共同培育所

屬學生者，得申請經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於證書加註合作辦理之單位名稱。 
本校自107學年度起畢業之外國學生，不再於中文證書加註國籍資料。 

三、本校學位證書所載學生所屬學院、系(所)學程，為學生畢業時，經教育部核准之

名稱。 
本校學位證書所載學位名稱，於108學年度(含)以前所授予，為學生畢業時，經

教育部核准之名稱。109學年度起本校學位名稱新設或變更應提經各院、系(所) 
務會議或學程事務會議及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核定適用畢業學年起實施。

本校各院、系(所)學程學位授予資訊應公告於本校校務暨財務公開專區。 
四、本校證書製發年月即為學生畢業年月。

(一)學士班學生證書製發： 
於第一學期畢業者，畢業月份為1月，第二學期畢業及暑修後符合畢業資格者，畢

業月份為6月。 
(二)碩博士班學生證書製發： 

1.學生於學位考試當學期畢業者：                                  
 (1)畢業當學期無修課或無出國選課，依學生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交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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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登錄之月份為證書製作畢業月份。                               
 (2)畢業當學期仍有修課或出國選課，第一學期畢業者，畢業月份為 1 月， 

第二學期畢業者，依其學位考試成績報告單送交教務處登錄時間，畢業

月份為6或7 月。 
2.學生於學位考試後，延後畢業者：                                  

(1)於延後畢業學期無修課或無出國選課，依學生提交之畢業離校意願調整申

請書送交教務處核定登錄之月份為證書製作畢業月份。             
(2)於延後畢業學期有修課或出國選課，學生於提交畢業離校意願調整申請書

經教務處核定登錄者，第一學期畢業月份為 1 月，第二學期為6 或 7 月。 
前項第二款第二目碩博士班學生提交畢業離校意願調整申請書經核定登錄月

份， 已為新學期者，應先辦理新學期繳費註冊後，教務處始得製作證書。 
五、學生符合畢業資格，完成畢業離校相關程序後，始得領取證書。 

前項離校程序委託他人代為辦理時，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始

得辦理。 
六、學生領取證書後，欲更改所載中、英文姓名、出生年月日等個人資料或證書遺失、損

毀時，得申請補(換)發證書。 
學生更改姓名或出生年月日者，得持原發給中文證書及相關證明文件，經學校於

證書註記更改之姓名或出生年月日並壓印校印後發還，如欲換發證書，則應將原

證書繳回，方得申請；英文證書一律申請換發。 
學生依前二項規定補(換)發證書後，原證書或前次補(換)發證書即失效力，本校不

負查驗之責。 
補(換)發之中、英文證書由校長署名，壓印及內容格式均與原證書相同，惟加註畢業

年月及補發年月日。 
學生申請補(換)發中、英文證書需三個工作天。如委託他人代為領取證書時，應依本

要點第五點第二項檢附相關文件辦理。 
七、學生得持原證書及複印本經相關單位查驗後於複印本用印： 

(一)中文證書複印本請填寫用印申請書，洽本校總務處文書組辦理用印。

(二)英文證書複印本由教務處註冊組用印。 
八、本校學生畢業年月為民國111年 6月起者，於辦理畢業離校時，得申請發給中、英文數

位證書。學生領取紙本學位證書後，始製發數位證書。 
中文數位證書由製發時任校長署名，印有學校校印。證書內容包含學生姓名、出

生年月日、學院、系(所)學程、畢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數位證書字號、數位證書發

證日期及數位證書驗證方式說明。 
英文數位證書由製發時任校長署名。證書內容包含學生中、英文姓名、學院、系

(所)學程、畢業年月、授予學位名稱、學號、數位證書發證日期及數位證書驗證

方式說明。 
中、英文數位證書應由教育部網站驗證其真偽，本校不受理數位證書列印之紙本

查驗或用印。 
九、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及其施行細則、學位授予法、相關教育法令及

本校學則辦理之。 
十、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行，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